
更正（澄清）内容（一）
（一）原磋商文件中
首次响应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：2025年 9 月 17 日上午09：30；
首次响应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（2025年 9 月 17 日上午09：30）前。
首次响应文件开启时间：2025年 9 月 17 日上午09：30。
更正为
首次响应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：2025年 9 月 22 日上午09：30；
首次响应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（2025年 9 月 22日上午09：30）前。
首次响应文件开启时间：2025年 9 月 22 日上午09：30。

（二）原竞争性磋商公告中
采购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苏采云系统 获取采购文件，并于2025-09-17 09:30 （北京时间）前提交响应文件。
响应文件提交
截止时间：2025-09-17 09:30（北京时间）
开启
时间：2025-09-17 09:30 （北京时间）
更正为
采购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苏采云系统 获取采购文件，并于2025-09-22 09:30 （北京时间）前提交响应文件。
响应文件提交
[bookmark: _GoBack]截止时间：2025-09-22 09:30（北京时间）
开启
时间：2025-09-22 09:30 （北京时间）

